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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合谋虚假买卖房屋套取贷款

夫妻合谋虚假买卖房屋套取贷款非真实意思表示合同被判无效

原告周先生与被告魏女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将周先生
名下的一套房屋出售给魏女士并过户，后魏女士以该房屋办理了银行抵押贷款。现
双方因关系恶化处于离婚诉讼中。周先生将魏女士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双方房屋
买卖合同无效，并将房屋恢复登记至自己名下。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
了这起“特殊”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判决确认二人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诉争房屋应恢复登记至周先生名下。

原告周先生诉称，2005年，其父母为其购买海淀区房屋一套并登记在自己名下。2
007年，其与魏女士登记结婚。其因创业需要资金，且魏女士的身份可以获得银行
低息贷款，便与魏女士商议后，以套取银行低息贷款为目的，在2009年与魏女士以
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签订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房屋过户至魏女士名下，并以
魏女士名义、以该房屋为抵押物，取得了银行低息贷款80万元。周先生称，签订房
屋买卖合同后，魏女士未偿还贷款也没有支付购房款，办理过户的所有税费及贷款
的各种费用均由周先生承担，同时房屋也一直实际由周先生及其父母占有使用。双
方签订虚假《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真实意图是获取银行低息贷款，该行为属于以合
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依法应被确认为无效合同。

被告魏女士辩称，该房屋是周先生对其的赠与，并通过房屋买卖的形式向银行贷款
。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经过房产部门登记、纳税、过户，依法有效
。买卖过程中有周先生向其赠与房屋的成分和利用房屋贷款的客观要求，但当时法
律不禁止夫妻之间买卖房屋，不禁止利用买卖房屋贷款，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
法目的。周先生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房屋贷款80万元已经交给周先生使用，
因此不同意周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行为
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魏女
士作为购房人并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购房款，且周先生与魏女士均认可双方签订房屋
买卖合同有将诉争房屋进行抵押，获取银行贷款的目的。另一方面，现该房屋的房
产证书由周先生的父母保管，该房屋由周先生及其父母占有使用，对此，魏女士作
为房屋买受人未能予以合理解释。诉讼中，魏女士虽抗辩称周先生基于双方的夫妻
关系向其赠与诉争房屋，但双方赠与关系是否成立均不改变双方没有买卖诉争房屋
意思表示的事实，故法院对魏女士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基于以上事实，法院
认定周先生与魏女士没有买卖诉争房屋的真实意思，其二人所签订的《存量房屋买
卖合同》应属无效，诉争房屋应恢复登记至周先生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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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对虚假意思表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进行明确规定，是
对合同法对于合同无效条款的重大扩展。

民法总则实施前，以往对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判断，法律依据限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五种情形。如果民事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人的真实意思不
一致，则只有在认定真实意思为“非法目的”的情形下，才能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
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在实践中，
对于“非法目的”的确认，从当事人举证及法院认定方面都存在很大难度，不具备
很好的操作性。

民法总则实施后，对于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法律行为，在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明
确规定该行为无效。据此，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范围扩展。在现行民法总则施
行后，如果民事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人的真实意思不一致，将不再需要判断该真实
意思表示是否为“非法目的”，即可认定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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